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教育部关于批准 2022 年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定》 发布。 2022 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共计 1998 项。 其中，

特等奖 7 项， 一等奖 245 项， 二等奖 1746 项。 法

学相关项目共 17 项获奖， 本市法学院校有两项成

果入选。

2022 年高等教育 （本科）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获奖项目共 572 项， 其中拟授特等奖成果 2 项， 一

等奖成果 70 项， 二等奖成果 500 项。 中国政法大

学的“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的创新与

实践”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高素质法治人

才培养模式”， 天津大学的“铸魂立根 聚力赋能：

‘五新一体’ 的天津大学新法科建设”， 华东政法大

学、 上海政法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等的“打造融合

培育模式， 创新中国特色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南

京理工大学的“理工文复合的新型知识产权人才培

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中国计量大学的“‘四化四

融’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西南

政法大学的“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西政实践” 和“法学教育从司法面向到社会面向

转型， 推动法治人才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等 8 个法

学相关项目荣获二等奖。

2022 年高等教育 （研究生） 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获奖项目共 284 项， 其中拟授特等奖成果 1 项，

一等奖成果 35 项， 二等奖成果 248 项。 法学相关

共 9 项， 除中国人民大学的“思政铸魂、 知识扩

容、 内外融通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课程体系改

革” 荣获一等奖外， 黑龙江大学的“地方大学卓越

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华东政法大学

的“‘信专跨通’ 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创新与实

践”、 厦门大学的“新时代复合型立法人才培养的

模式创新与实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典’

和‘经验’ 双轮驱动的法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湖

南师范大学的“‘双统筹五位一体’ 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湘潭大学的“聚焦国家

战略， 服务地方发展， 构建‘1+N’ 特色法律硕士

人才培养模式”、 西南政法大学等的“塑造职业胜

任力的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岗位 + 课堂’ 一体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四川警察学院等的“服务

国家安全战略的涉藏警务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等 8 项均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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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公布

本市法学院校共5项成果入选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第九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

果奖” 共评选出获奖成果 37 项， 其中一

等奖 2 项， 二等奖 10 项， 三等奖 25 项。

本市共 5 项成果入选， 华东政法大学马长

山教授的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

和上海交通大学彭诚信教授的 《现代权利

理论研究》 荣获二等奖， 华东政法大学王

沛教授的 《刑鼎、 宗族法令与成文法公

布———以两周铭文为基础的研究》、 复旦

大学赵立行教授的 《欧洲中世纪教会经济

立法及其伦理》、 复旦大学蔡从燕教授的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 荣获三等奖。

《中国特色话语： 陈安论国际经济法

学》 （四卷本） （厦门大学 陈安） 和

《法治咨询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 高铭

暄） 获评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分别为 《民法基本原则：

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 （中国政法大学

于飞）、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

（华东政法大学 马长山）、 《实证研究：

中国法学的范式转型》 （四川大学 左卫

民）、 《〈侵权责任法〉 的基础构建与主要

发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龙卫球）、

《刑事印证证明新探》 （四川大学 龙宗

智）、 《法律与文学： 在中国基层司法中

展开》 （中国政法大学 刘星）、 论人类命

运共同体构件中的和平搁置争端》 （中山大

学 黄瑶）、 《现代权利理论研究》 （上海

交通大学 彭诚信）、 《Rural Land Takings 

Law in Modern China: Origin and Evolu-

tion》 （北京大学 彭錞）、 《“特区租管

地”： 一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创新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董皞）。

据悉， “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是由

中国政法大学倡议， 以我国当代著名政治学

家、 法学家和教育学家钱端升先生名义设立

的全国性法学研究奖项， 旨在纪念钱端升先

生对我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促进法学研

究繁荣发展， 推动国家法治建设。

近日， “数字法治三十人论坛

（2023 年夏季）” 在上海政法学院中国

- 上合基地举行， 此次论坛聚焦“人工

智能的法律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

法学院季卫东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数字

法治研究院马长山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法学院龙卫球教授为论坛作主旨演

讲。 “海上法学院” 获授权摘编三位学

者的主旨演讲， 为您呈现他们对数字化

发展中法治问题的思考。

人工智能与人类价值取向

如何对齐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博导）

去年 11 月 30 日 Open AI 正式发

布 ChatGPT 以后引起了关注， 其强大

的功能甚至让程序员都担心失业， 也带

来了很多新问题。 例如： 生成式人工智

能若有自主意识， 就有可能会失控， 是

不是要开发或者是进一步加强风险防

范？ 还未达到人类的智慧高度， 仅仅语

言大模型本身就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操作

系统， 带来了人机关系的失衡问题。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信息失真。

人工智能有时会像法官一样一本正经地

回答， 看似有很多根据， 但实际上虚假

信息问题非常严重。 当人类的所有数据

素材都被人工智能学习用尽， 未来我们

所面对的很多内容都会是人工智能生成

的， 其真实性就需要打个问号。

法律上也会遇到许多问题， 区块链

导致的个人自主权的强化与大模型的赋

能结合， 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中国现在有 70 多个大模型， 其中

有 30 多个模型非常活跃。 美国也同样

有大量的模型， 这些模型对国家治理形

成了非常明显的挑战， 怎么应对处理？

Open AI 研究人员在 2012 年的时候提

出了价值对齐的问题， 若担心人工智能

会失控， 就一定要让人工智能价值取向

和人类价值取向保持一致。 但世界文明

国家价值取向本就不同， 怎么对齐， 按

照什么标准对齐， 如果对齐不了呢？

最近美国三名研究者发表的一篇文

章非常有意思， 摆脱罗尔斯式“无知之

幕” 对保障 AI 算法公正和价值对齐的

意义。 他们做了一些实验， 比如把人工

智能助手分配到不同角色当中去， 让它

进行选择。 当我们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

人工智能决策系统， 这个时候它的决定

偏向效益。 但如果按照罗尔斯“无知之

幕” 的构想， 当把所有信息掩盖起来，

让人工智能做出决策的时候， 它的决策

更偏向公正而不是效益， 所以“无知之

幕” 的概念以及罗尔斯的理论， 对于人工

智能治理和价值对齐非常有参考价值。 尤

其在国际价值不相同的情况下， 实质性的

标准难以统一，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和基

本的道德和原则达成共识， 或是一种合适

的解决方法。

“以人为本”：

AI法治伦理的首要原则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 教

授、 博导）

人工智能法治伦理的内涵丰富、 领域

宽阔， 但首要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

首先， 反对“技术至上” 论。 现在有

一种说法， 认为技术有自己独立的逻辑，

可以解决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是一种

“技术救世” 主义。 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从人工智能发展的角度来讲， 这将会引发

人类灾难。 具体来说， 一切由技术决定，

技术会成为控制人类的一种方式， 将会带

来对人性的严重侵蚀。 目前， 国际社会的

共识是， 技术的发展一定要服务于人， 要

增进人类的福祉， 而不是变成一个更有效

地控制人类的手段。 如果造成了数字权力

化、 权力数字化， 这样的社会是难以接受

的。 数字技术发展应该让所有人受惠， 至

少公平地分享数字红利， 实现真正的“共

建共治共享”， 过度强调技术至上并不是

我们的目标。

其次， 遵循技术向善原则。 技术发展

应尊重人格、 符合人性、 可信向善， 致力

于科技普惠、 扶持弱者、 安全负责。 生活

中会遇到一些“流氓” 软件， 如不断变换

虚拟号码的骚扰电话、 广告弹窗关不掉或

者点击“×” 后恰好是打开、 回复“退

订” 恰好是“订阅” 等等； 再如“抢票软

件”， 一秒能抢 100 次， 人再快的手， 一

秒也抢不过三次， 这就等于一秒在你前面

有 97 个人插队。 拓展开来说， 疫情期间

随意赋红码， 也是违反技术向善要求的。

再次， 技术发展应合理合规。 现行法

律法规、 规章、 规范性文件对于数据信息

的概念及其确权， 并不十分明朗。 《数据

安全法》 对“数据” 作了界定， 但是现行

法律对“信息” 没有任何界定， 只是界定

了“个人信息”。 事实上， 数据和信息的

关系是实践问题， 不是理论问题。 数据和

信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也会发生转换。

比如住店， 需要身份证， 提供手机号甚至

有些酒店需要刷脸， 都是个人敏感信息，

录入后变成企业数据。 如果文旅局要求酒

店提供数据用以调研旅游市场情况， 数据

就变成信息。 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利用， 还

有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分享等问题都需

要有章可循， 做到合理合规。

人工智能发展中的

个人信息保护

龙卫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导）

人工智能到了超级智能的阶段， 带来

很多想不到的风险， 比如超级智能对数据

有更大的需求。 这些数据哪来的？ 如果在

没有充分规范的情况下抓取数据， 不可避

免会侵犯别人的数据权益。

尽管现在的研发者声称， 抓取的是公

开数据， 但其实部分抓取数据中已经包含

了大量的个人信息， 甚至是可识别的敏感

个人信息， 比如说姓名、 电话号码， 且通

常没有提前获得数据权利人的同意。

个人信息泄露未经同意抓取使用的风

险已有一些案例， 今年 3 月三星 DS 部门

发现在使用 ChatGPT 以后发生了 20 起泄

露机密的事件。 意大利也在 3 月发现了

ChatGPT 平台用户对话数据和付款服务

支付信息丢失的情况。 美国报道苹果公司

也发生类似问题， 现已限制在公司内使用

ChatGPT。 5 月， 美国国会研究处发表了

深层次人工智能和数据报告， 重点提到数

据和个人信息保护。 6 月， 针对 Open 

AI 的第一起集团诉讼起诉至美国加州法

庭， 指控 Open AI 在开发营销运营超级

智能产品的时候， 非法收集使用数以亿计

的互联网用户信息， 其中包括儿童信息。

6 月， 欧洲议会全体表决通过了 《人

工智能法案》 授权草案， 这可能会是第一

部人工智能法。 其中对 ChatGPT 增加了

更多的安全控制措施， 基于风险来制定监

管制度， 以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安

全规范。

我国如何应对？ 今年初， 网信办发布

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其中对个人信息保护提

出要求， 如果用生成式智能 AI 提供服务，

使用个人信息需要征求个人同意。 4 月 10

日我国支付清算协会表示 ChatGPT 工具

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已有部分企业员工使

用这一工具开展工作， 为有效应对风险、

保护客户隐私、 维护数据安全、 提升支付

清算行业数据安全管理水平， 支付清算协

会根据 《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 等

法律倡议慎用 ChatGPT。 目前而言， 我

国立法严重滞后， 应当从法律层面立即着

手修订增加规范， 如果不制定人工智能

法， 也应制定相关条例， 或者可以在其他

法律中加入这一部分内容。

（原文刊发于 7 月 14 日“海上法学

院” 公众号） 徐慧 整理

季卫东、马长山、龙卫球：人工智能的
价值观对齐、伦理与个人信息保护

教育部公布 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获奖项目名单

法学相关项目
共 1"项获奖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近日，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完成了新

一届领导班子的换届工作， 宋玲担任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院长。

宋玲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秘

书长、 中国法律史研究会理事、 中华司法研究会理

事；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研究

领域为中国法律史、 国家安全。

学术成果包括， 出版专著 《清末民初行政诉讼

制度研究》 《民国行政诉讼制度研究》， 在 《政法

论坛》 《法学》 《光明日报》 《中共中央党校学

报》 《红旗文稿》 《学习时报》 等核心期刊、 报纸

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二

项， 省部级课题四项。

宋玲担任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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